
福樂幼兒園福樂幼兒園



重要公告
最近有關「幼兒園託藥」事件，提醒我

們身為幼教服務人員更加重視幼兒的用

藥安全，敬請家長也務必配合園方與政

府用藥規定，這是我們親師生之間建立

互信及守護孩子健康的共同目標。



依據：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第11條
      (112年2月27日修訂)規定辦理

目的：確保幼兒在園用藥安全



託藥注意事項



嘔吐或瀉肚子 嚴重咳嗽

發燒或其他具傳染之疾病
(如感冒、腸病毒、水痘、麻疹、
新流感及嚴重特殊傳染疾病等)

幼兒有以下症狀，請儘速就醫並在家休幼兒有以下症狀，請儘速就醫並在家休

眼睛患結膜炎者
其他疾病，醫師建
議必須在家休養者



孩子感染傳染性之疾病時，為避免
傳染他人並防止病情擴大，請務必
讓孩子在家休息，以便得到完善之
照顧，若有不便之處，敬請家長多
包涵與配合。



生病之幼兒必須到校時，請自行準
備口罩來校，避免交叉感染；本園
且將視孩子的身體狀況需求，決定
是否留置於健康中心休息，若症狀
未緩解則請家長帶回。



若孩子有先天性疾病請事先告知
教保服務人員，並請詳細交代症
狀及注意事項



家長託藥流程



教保服務人員受幼兒之法定代理人委
託協助幼兒用藥，應以醫療機構所開
立之藥品為限，其用藥途徑不得以侵
入方式為之。



幼兒所用藥物需為合格醫療院所就診
後所領取之藥物，請勿帶成藥。



請家長填妥「託藥單」
連同當日需服用藥物之份量藥品(含
藥袋)一起親自交給教保服務人員
(藥粉一包，藥水，逐一註明幼生姓
名，並置入袋內)。



託藥單的填寫方式

家長簽名欄，請一定親簽

上午的藥請先行在家服用



服藥時，若藥物會產生副作用或
藥物需冷藏存放時，請告知老師。



家長未幫幼兒填具託藥單，教保服
務人員不得為幼兒餵藥；餵藥單若
填寫不清楚時，教保服務人員務必
聯絡家長確定後才予餵藥，以維護
幼兒用藥安全。



幼兒若有發燒或服藥30分鐘後仍有
不適情形，經教保服務人員評估
後，將盡速通知家長接回就醫及休
息。



教保服務人員僅協助餵藥，有關藥
物之副作用及不適症狀，家長應事
先請示醫師再轉告教保服務人員，
以確保學生用藥安全。



藥物對

取出藥袋核對
託藥單

三讀

取出藥包或倒
出糖漿時

放回藥袋時

五對

劑量對 時間對 方法對 給對人


